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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广元市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剑阁县林业局、剑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中心、剑阁县市场监管局、四川金诚

智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大军、唐天勇、胡建军、李小红、张明月、何建武、谢雨欣、夏菁、何成相、

赵斌。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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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保护离任交接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元市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的组织体系、交接时间、交接事项、交接流程、

古柏保护工作质量评价及档案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元市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责任人因工作岗位变动，对辖区内古柏保护情况进行的离

任交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责任人 

指涉及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的县、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村（社区）的党组织、村（居）委会

主要负责人，县林业、古柏保护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乡镇林业站负责人。 

3.2  

离任 

指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责任人调任、转任、免职、辞职、退职或其他原因离开原岗位。 

3.3  

林业“三个重大” 

指林业重大案件、重大火灾、重大有害生物灾害。 

4 组织体系 

4.1 总则 

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原则，全面建立古柏保护离任交接工作组织体系。 

4.2 组织层级及职责 

县林长制办公室、古柏保护管理部门、乡镇党委政府分别负责县级、乡镇级、村级古柏保护责任人

离任交接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5 离任交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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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保护交接手续应与干部离任交接同步进行，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后交接，延后时间不应超过

干部离任后30个工作日。 

6 离任交接事项 

6.1 古柏基本情况 

6.1.1 辖区古柏分布情况。 

6.1.2 辖区内古柏数量，包括其数量增减变化等情况。 

6.1.3 辖区内古柏生长状况，古柏生长环境被破坏及树木折枝、断干、倒伏、死亡等情况。 

6.2 古柏保护工作 

6.2.1 县级 

包括但不限于： 

a) 上级有关保护重大战略贯彻落实情况； 

b) 整体保护规划推进情况； 

c) 体制改革相关制度建立及落实情况； 

d) 相关资金征管用和项目建设运行情况； 

e) 古柏保护重要工作事项（含林业“三个重大”发生处置情况）推进情况； 

f) 严重损毁和重大破坏（灾害）预防处置情况； 

g) 对以前年度相关督察、审计和专项考核检查等发现问题的督促整改情况； 

h) 其他古柏保护本级重要工作内容。 

6.2.2 乡镇级 

包括但不限于： 

a) 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有关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b) 建设项目中遵守相关保护法律法规情况，相关禁止性、限制性政策落实情况； 

c) 上级移交、本级自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d) 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其他纳入考核目标完成情况； 

e) 其他古柏保护本级重要工作内容。 

6.2.3 村级 

包括但不限于： 

a) 规章、技术文件、业务等有关资料； 

b) 古柏保护相关原物料、财产设备、器具、印鉴； 

c) 其他古柏保护上级交办事项和未完成事项。 

6.3 古柏基础资料 

6.3.1 县级 

包括但不限于： 

a) 相关工作规划（计划）以及执行情况，专项预算以及执行情况，相关规章制度和重大决策事项

的文件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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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责任人述职报告以及对有关情况的说明材料。 

6.3.2 乡镇级 

包括但不限于： 

a) 辖区内古树名木档案，日常养护管理资料，异常情况报告及保护复壮相关见证资料等。 

b) 责任人述职报告以及对有关情况的说明材料。 

6.3.3 村级 

包括但不限于： 

a) 辖区古树名木相关资料； 

b) 巡护记录。 

7 离任交接流程 

7.1 交接启动 

古柏保护离任交接工作在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责任人接到离任通知后即时启动。 

7.2 基础核查 

离任交接工作启动后，涉及移交的责任人立即组织辖区内相关工作人员核查第6章全部事项，乡镇

在古柏“一树一牌”“一树一档”保护工作的基础上，逐一开展辖区内古柏核查工作，如实填写《翠云

廊古柏离任交接资源清单》（附录A）。 

7.3 统计汇总 

7.3.1 古柏资源分级汇总 

7.3.1.1 乡镇级实施离任交接时，乡镇林业管理部门根据《翠云廊古柏离任交接资源清单》（附录 A）

的数据统计并编制《翠云廊古柏离任交接汇总表》（附录 B），上报该次交接的组织单位。 

7.3.1.2 县级实施离任交接时，县古柏保护管理部门在 7.3.1.1的基础上统计汇总并编制《翠云廊古

柏离任交接汇总表》（附录 B），上报该次交接的组织单位。 

7.3.2 重要工作事项及重点工程项目分级汇总 

7.3.2.1 乡镇级实施离任交接时，乡镇林业管理部门整理离任干部在任期间本辖区内古柏保护重要工

作事项（含林业“三个重大”发生处置情况）及重点工程项目情况，上报该次交接的组织单位。 

7.3.2.2 县级实施离任交接时，县古柏保护管理部门在 7.3.2.1的基础上汇总，上报该次交接的组织

单位。 

7.4 分析研判 

7.4.1 交接组织单位对《翠云廊古柏离任交接资源清单》（附录 A）、《翠云廊古柏离任交接汇总表》

（附录 B）进行分析研判，形成《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书面报告》（附录 C），报告提交上级林长

制办公室和古柏保护管理部门，同级林长制办公室和古柏保护管理部门存档备查。 

7.4.2 离任干部根据工作情况如实填写《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书》（附录 D）。 

7.5 交接核实 



DB5108/ T55—2024 

4 

7.5.1 交接组织单位组织交接工作相关方现场复核古柏基本情况、保护工作推进情况和相关软件资料。 

7.5.2 核实无误，接任干部确认接手该项工作；若核实有误，则离任干部负责解释工作和资料完善，

直至离任交接完成。 

7.5.3 同级林长制办公室和古柏保护管理部门负责指定监交人员，对离任交接工作的所有流程和内容

实施监督和见证。 

7.6 交接完成 

《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书面报告》（附录C）、《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书》（附录D）一式

四份，经离任干部、接任干部和监交人员三方确认签字后生效，交接双方、同级林长制办公室及古柏保

护管理部门各存一份，作为划分交接双方责任界线的参考依据和交接工作完成的依据。 

8 古柏保护工作质量评价 

8.1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上级林长制办公室对离任干部在任期间古柏保护工作履职情况进行质量评价，满分为100分，评价

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领导干部古柏保护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要点 分值 

1 

辖区内古柏基本情况（10分） A.辖区内古柏基本情况掌握清楚，基层古柏保护责任人与古柏一一对

应，责任明确。 
10 分 

B.辖区内古柏基本情况掌握清楚，基层古柏保护责任人责任不清。 5 分 

C.辖区内古柏基本情况掌握不清楚。 0 分 

2 辖区内古柏数量（30 分） 
A.辖区内古柏数量无缺失。 30 分 

B.辖区内古柏数量缺失 0 分 

3 辖区内古柏生长状况（20分） 

A.辖区内古柏生长状况好，存活率 100%，无衰弱株、死亡株。 20 分 

B.辖区内古柏生长状况较好，衰弱株≤2 株、无死亡株。 10 分 

C.辖区内古柏生长状况差，衰弱株≤3 株或有死亡株。 5 分 

D.辖区内古柏生长状况极差，衰弱株＞3 株或死亡株＞2 株。 0 分 

4 
古柏保护林业 “三个重大”

事项（20 分） 

A.未发生重大事项。 20 分 

B.重大事项≤2 件，处置得当。 15 分 

C. 重大事项≤2 件，处置有误。 10 分 

D.重大事项≥3 件。 0 分 

5 古柏日常保护情况（20 分） 

A.无影响古柏生长的违法行为。 20 分 

B.存在影响古柏生长的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 10 分 

C.存在影响古柏生长的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0 分 

8.2 质量评价等级划分 

评价结果分为优、良、及格、较差、差五个等级，具体划分标准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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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领导干部古柏保护工作质量评价等级划分 

等级 得分（分） 履职情况描述 

优 ≥90 领导干部很好地履行了职责，古柏保护质量得到很大提升 

良 70～89 领导干部较好地履行了职责，古柏保护质量得到较大提升 

及格 60～69 领导干部基本履行了职责，古柏保护质量略有提升 

较差 50～59 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较差，古柏保护质量略有下降 

差 ＜50 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很差，古柏保护质量严重下降 

8.3 评价结果运用 

评价结果进入离任交接工作档案和干部人事档案，组织、人社、审计、监察等部门可将评价结果与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问责追责等相结合。 

9 档案管理 

9.1 档案管理原则 

古柏保护离任交接档案包括但不限于古柏保护工作中留存的纸质、电子、照片、声像、实物等载体，

应当根据集中统一管理和分级保管的原则，做到齐全完整，管理规范。 

9.2 档案分类 

9.2.1 永久保存档案 

包括但不限于记述古柏保护重点建设项目或者具有科学、历史研究价值，需永久利用的档案永久保

存。 

9.2.2 长期保存档案 

包括但不限于记述古柏保护重要工作事项（含林业“三个重大”发生处置情况）、古柏分布及生长

情况、离任交接重要节点文书等档案长期保存。 

9.2.3 定期保存档案 

需在一定时间内查考的一般档案定期保存。 

9.3 档案的接收和移交 

9.3.1 古柏保护管理部门、乡镇党委政府应指定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负责古柏保护离任交接档案的

管理工作。离任交接工作结束后 60个工作日完成所有档案工作。 

9.3.2 永久保存档案在本单位保管使用一至五年后，应全部向县级档案馆移交。长期保存档案由县级

档案馆根据需要选择接收。定期保存档案在本单位保管使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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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翠云廊古柏离任交接资源清单 

              翠云廊古柏离任交接资源清单 

 

序号 树 木

编号 

中 文

名 

别名 科 属 乡镇 村（社

区） 

小 地

名 

横 坐

标 

纵 坐

标 

特点 估 测

树 龄

（年） 

古 树

等级 

树 高

（米） 

胸 围

（ 厘

米） 

平 均

冠 幅

（米） 

生 长

现状 

备注 

                   

                   

                   

注 1：古树等级为按照《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认定的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注 2：生长现状为正常、衰弱、濒危、死亡。 

 

制表人： 

数据审核（乡镇林业管理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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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规范性） 

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汇总表 

              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汇总表 

 

行政区域 古树数量 备注 

____乡镇/村（社区） 

古柏树：      （株） 其他树种：      （株） 
 

正常：    （株） 衰弱：    （株） 濒危：    （株） 死亡：    （株） 正常：    （株） 衰弱：    （株） 濒危：    （株） 死亡：    （株） 
 

____乡镇/村（社区） 

古柏树：      （株） 其他树种：      （株） 
 

正常：    （株） 衰弱：    （株） 濒危：    （株） 死亡：    （株） 正常：    （株） 衰弱：    （株） 濒危：    （株） 死亡：    （株） 
 

____乡镇/村（社区） 

古柏树：      （株） 其他树种：      （株） 
 

正常：    （株） 衰弱：    （株） 濒危：    （株） 死亡：    （株） 正常：    （株） 衰弱：    （株） 濒危：    （株） 死亡：    （株） 
 

合计 ____________区域内古柏树总计         株，其中：正常        株，衰弱        株，濒危         株，死亡        株。 

制表人：                           日期： 

交树人：                           接树人：                                  监交人：               

日期：                             日期：                                    日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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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书面报告（模板） 

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书面报告 

（模板） 

 

一、离任干部基本情况 

（姓名），男/女，     年     月参加工作， （政治面貌） 。      年     月任     （现职），

负责翠云廊       （段）古柏保护相关工作。 

二、离任交接概况 

„„„„ 

（含交接时间，接任人姓名及职务，监交人姓名及职务） 

三、交接事项及具体情况 

„„„„ 

（含第6章所有事项，应提供清单及相关佐证资料。其中重要工作事项及已确定开展但尚未开展的

单列说明。） 

四、相关文书、资料、专业设备交接情况 

„„„„ 

五、任期内履职情况 

„„„„ 

（含接任起至离任时古柏保护的全面工作内容、古柏现状概述）。 

六、工作建议 

„„„„ 

特此报告 

附件1：翠云廊古柏离任交接汇总表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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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  

附 录 D 

（规范性） 

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书 

D.1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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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内容 

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书 

移交单位（公章）： 

 

交接时间 
 

交树人 
 

接树人 
 

管护范围 
 

古树名木数量 
共计          株， 

其中：古柏树      株；其他树    株。 

古树名木生长现状 

正常（株） 
 

衰弱（株） 
 

濒危（株） 
 

死亡（株） 
 

古柏树保护履职情况 

（简要描述） 

 

交树人（签名）： 

 

 

 

年  月  日 

接树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交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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